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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共同推进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的通知(商建发[2007]236号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

务主管部门、邮政管理局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： 为贯彻落实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

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07〕1号），充分发挥邮

政系统的邮递物流网络优势，更好更快地推进“万村千乡市

场工程”，商务部、国家邮政局决定加强协作，共同推进农

村流通网络建设。现就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 一、充分认识加

强协作的重要意义 （一）加强协作是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

的需要。“万村千乡市场工程”和邮政服务“三农”工作都

是中央1号文件部署的重要工作，都是健全农村市场体系的重

要内容。加强双方协作是实现优势互补，共同贯彻落实中央1

号文件精神，为农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。 （二）加强协作是

拓展为农服务领域的需要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实施“万

村千乡市场工程”建设的连锁经营网络，为农民提供质优价

廉的日用消费品和农资商品。邮政系统建设的邮政服务网络

，为农民提供传统邮务类、速递物流类和金融类等邮政服务

和送科技报刊图书下乡、代收农电费等服务，是农村服务的

重要力量。加强双方服务领域合作，有助于促进“万村千乡

市场工程”一网多用，方便农民获得有保障的商品和服务。 

（三）加强协作是提高农村商品配送能力的需要。邮政系统

建立了网络化、规模化和信息化的中邮/省邮-地市邮政-县邮



政配送中心的配送服务体系，是全国最完善的物流配送网络

。加强双方物流配送协作，有利于充分利用邮政系统建立的

配送网络和配送资源，提高“万村千乡市场工程”农家店的

商品配送率。 二、支持邮政企业参与“万村千乡市场工程” 

（一）建设具有邮政特色的连锁化农家店。支持邮政企业成

为“万村千乡市场工程”的重要力量，发挥“中邮连锁”的

品牌优势，建设既符合农家店建设标准又具有邮政服务特色

的连锁化农家店。 （二）充分发挥邮政系统的物流配送优势

。支持邮政配送企业成为“万村千乡市场工程”第三方物流

企业，为其他承办企业开展商品配送业务，特别是为偏远山

区等配送成本高地区的农家店配送商品，增加商品配送率

。2007年把邮政配送企业作为“万村千乡市场工程”第三方

物流企业的主要力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